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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招本科主考&监考注意事项 
 

期末考试将至，本着公平公正原则，为严肃考纪，整顿考试风气，请各位老师严格把好

监考关。 

监考期间，请老师认真巡考，不要看书，不要聊天，不玩手机游戏，尽量不接电话，万

一要接电话，也要简短扼要。如被教务处查到或该考场发生学生作弊事件，将追究有上述行

为的老师的责任。 

    为保护同学、严肃考纪，凡发现作弊苗头，要加强监督，严看死守，贴身监视、无声警

告、大声警告。尽量不使作弊事件发生。如学生还要作弊，一定要收集证据，要求学生签字

确认，按规定处理。如学生违纪情况严重，监考教师与主考教师统一意见后，可立刻中止违

纪学生答题并令其退出考场。 

    注意：不论违纪者承认与否，只要有两位以上监考（主考）签字确认，事实成立。 

现将主监考教师职责有关事宜明确如下： 

监考安排表上排名的第一位的监考老师为主监考，负责： 

1、每场考试前 5 分钟宣读考生守则。 

2、组织填写期末考试违纪情况表、考试期间进出考场情况表，填写完毕的违纪表格请及时

上交院系、考试期间进出考场情况表交任课教师作为评分参考。 

   如有犯错误的学生，请大声提醒 2 次，还不改正者，按校纪处理。请让当事考生当场签

字确认、交检讨、保留证据及试卷，应有两位以上监考（主考）签字确认。考试结束后，将

教师签字的考试纪律情况表和签好字的违纪证据于 2 日内及时返还院系 。 

 

需要强调的是：考生考试前应提前处理好个人内务，考试期间原则上不允许上洗手间。

如确有需要，征得监考或主考教师同意后，携证件在相应表格上往、返签字 2 次，并写明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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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。每次只能出去一人，且需有监考教师陪同。等该人回来后，别的学生才可出去上洗手间。 

 

兹因以前考试中发生过对监考表格的理解错误，故为确保每位老师都能正确理解考试日

程表格的含义，保障本次期末考试的正常进行，特此举例详细说明。现在以下面表格为例：  

 

李四老师任教的《大学数学》课程，定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（星期三）早上 9：00 ~11：

00 进行期末考试。考试地点分三个教室，分别是：(1)仙 2－201、(2) 仙 2－202、(3) 仙 2

－206。每个教室有两名监考教师。 

 

(1) 仙 2－201 的监考教师为：  (1) 教师 A、教师 B 

(2) 仙 2--202 的监考教师为：（2）教师 C、教师 D 

(3) 仙 2--206 的监考教师为：（3）教师 E、教师 F 

 

年级

专业 
考试日期 时间 

主考      

教师 
课程名称 

学生人数

(人) 
考试教室 监考教师 

2013 
2013-6-20

(六) 
09--11 李四 大学数学 183 

（1）仙 2-201           

（2）仙 2-202          

（3）仙 2-206 

（1）教师 A、教师 B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）教师 C、教师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3）教师 E、教师 F 

    发给每位老师的是全学院完整版期末考试日程表，请找出自己主考、监考的每一次考

试，按时去指定地点参加主考、监考。去错监考地点、看错考试时间责任自负。 

 请遵照执行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全日制统招本科教务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6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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